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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

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 

 

（2018年 6月 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3次

会议通过；根据 2023 年 12 月 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

员会第 1908次会议通过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〈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〉的

决定》修正，该修正自 2024年 1月 1 日起施行） 

 

为依法公正及时审理国际商事案件，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

法权益，营造稳定、公平、透明、便捷的法治化国际营商环境，

服务和保障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

组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等法律，结合审判工作实

际，就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相关问题规定如下。 

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商事法庭。国际商事法庭是

最高人民法院的常设审判机构。 

第二条 国际商事法庭受理下列案件： 

（一）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协议选

择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且标的额为人民币 3 亿元以上的第一审国际

商事案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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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高级人民法院对其所管辖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，认

为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并获准许的； 

（三）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； 

（四）依照本规定第十四条申请仲裁保全、申请撤销或者执

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； 

（五）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国际商事法庭审理的其他国

际商事案件。 

第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事案件，可以认定为本规定

所称的国际商事案件： 

（一）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人、无国籍人、外国企业

或者组织的； 

（二）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

领域外的； 

（三）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； 

（四）产生、变更或者消灭商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

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。 

第四条 国际商事法庭法官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具有丰富审

判工作经验，熟悉国际条约、国际惯例以及国际贸易投资实务，

能够同时熟练运用中文和英文作为工作语言的资深法官中选任。 

第五条 国际商事法庭审理案件，由三名或者三名以上法官

组成合议庭。 

合议庭评议案件，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。少数意见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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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裁判文书中载明。 

第六条 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保全裁定，可以指定下级人民

法院执行。 

第七条 国际商事法庭审理案件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涉

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》的规定确定争议适用的实体法律。 

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选择适用法律的，应当适用当事人选择

的法律。 

第八条 国际商事法庭审理案件应当适用域外法律时，可以

通过下列途径查明： 

（一）由当事人提供； 

（二）通过司法协助渠道由对方的中央机关或者主管机关提

供； 

（三）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请求我国驻该国使领馆或者该国驻

我国使领馆提供； 

（四）由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或者参与的法律查明合作机制参

与方提供； 

（五）由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专家提供； 

（六）由法律查明服务机构或者中外法律专家提供； 

（七）其他适当途径。 

通过上述途径提供的域外法律资料以及专家意见，应当依照

法律规定在法庭上出示，并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。 

第九条 当事人向国际商事法庭提交的证据材料系在中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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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，不论是否已办理公证、认证或者其他

证明手续，均应当在法庭上质证。 

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系英文且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，可以

不提交中文翻译件。 

第十条 国际商事法庭调查收集证据以及组织质证，可以采

用视听传输技术及其他信息网络方式。 

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组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，并选定

符合条件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与国际商事法

庭共同构建调解、仲裁、诉讼有机衔接的纠纷解决平台，形成“一

站式”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。 

国际商事法庭支持当事人通过调解、仲裁、诉讼有机衔接的

纠纷解决平台，选择其认为适宜的方式解决国际商事纠纷。 

第十二条 国际商事法庭在受理案件后七日内，经当事人同

意，可以委托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员或者国际商事调解机构调

解。 

第十三条 经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员或者国际商事调解

机构主持调解，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，国际商事法庭可以依照

法律规定制发调解书；当事人要求发给判决书的，可以依协议的

内容制作判决书送达当事人。 

第十四条 当事人协议选择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

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仲裁的，可以在申请仲裁前或者仲裁程序开始

后，向国际商事法庭申请证据、财产或者行为保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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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向国际商事法庭申请撤销或者执行本规定第十一条

第一款规定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的，国际商事法

庭依照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审查。 

第十五条 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判决、裁定，是发生法律效

力的判决、裁定。 

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调解书，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，即具有

与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。 

第十六条 当事人对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

力的判决、裁定和调解书，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最高人

民法院本部申请再审。 

最高人民法院本部受理前款规定的申请再审案件以及再审

案件，均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。 

第十七条 国际商事法庭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、裁定

和调解书，当事人可以向国际商事法庭申请执行。 

第十八条 国际商事法庭通过电子诉讼服务平台、审判流程

信息公开平台以及其他诉讼服务平台为诉讼参与人提供诉讼便

利，并支持通过网络方式立案、缴费、阅卷、证据交换、送达、

开庭等。 

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
